


青悦汇项目商户欠费追缴风险代理服务合同
合同编号：
甲方：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乙方： 
 
因甲方青悦汇项目三层商户飞行日记因长期拖欠租金相关费用，现委托乙方律师为代理人，乙方接受委托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订立如下条款，共同遵守履行：
1、 乙方指派    为代理人，参与上述案件的调解、仲裁或诉讼或非诉讼业务。根据工作需要，乙方可以增加或变更代理律师。
2、 代理甲方与该租户的欠费追缴诉讼，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立案、证据梳理、庭审代理、判决执行、反诉代理等全流程服务。
3、 协助处理资产查封相关事宜，包括与法院沟通协调、起草相关法律文书、参与多方协商谈判等。
4、 就租户与装修单位的纠纷提供法律意见，协助制定应对方案，避免纠纷扩大影响商铺处置。
5、 提供与本事宜相关的其他法律咨询及法律文书起草服务。
六、收费。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并经各方商定，本案律师费具体如下：
1、本案律师费暂定金额为人民币    整（小写：¥    元），收费按追缴欠费金额的   %计算。完成欠费追缴工作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按比例支付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、档案查询费、翻译费等实际费用由甲方承担。律师必须到深圳以外的城市进行调查、谈判、调解、出庭等法律事务，所支出的交通费和差旅费包含在合同价款内。
3、 如甲方不按本协议支付律师费和办案费的，乙方有权单方终止代理。已收的费用不予退还，并有权按合同约定追索未付的费用及损失。
4、 乙方指定账户为：
收款人： 
开户行： 
 账号： 
七、文件保管。甲乙双方均应妥善保管案件资料，乙方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不收取案件材料原件，因开庭核对原件需要提前借用的，应出具借入原件之清单交付至甲方，立案或开庭后及时退还原件，甲方将相关清单原件归还乙方。
八、保密条款。甲乙双方均应保守对方的商业秘密，其保管的对方案件资料和案件情况，未经对方同意，不得发给第三方或向公众泄露。
九、通知与送达。约定通讯地址如下：
 甲方固定联系人为       ，乙方固定联系人为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甲方联系方式如下：
（1）通讯地址： 
（2）工作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联系电话：    
（4）微信号：       
2、乙方联系方式如下：
（1）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工作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联系电话： 
（4）微信号：                
本案相关文件，经上述通信方式发出，均视为有效通知与送达，具有司法效力。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，应自变更之日前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；否则，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。
十、管辖。因代理事项发生争议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就有关争端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。
十一、合同文本及效力，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。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【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章页】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
乙方（签章）： 




签约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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